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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依据和目的

建立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是推进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对促进“十四五”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完

成，推进绿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为有序推进用能权有偿使用和

交易工作，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能源局）印发了《浙江省用能权有

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浙发改能源〔2019〕358号），并组织了对重点行

业企业综合能耗确权核算指南的研究和编制工作。本次编制的《浙江省纺织生产

企业综合能耗核算指南（试行）》，旨在帮助浙江省纺织企业准确核算综合能耗量，

同时也为主管部门建立并实行用能权确权核算制度奠定基础。

二、编制过程

本指南由国网浙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编制组借鉴了节能评估和节

能监察方法等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参考了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能

源局）印发的《浙江省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根据《企业综合

能耗确权核算通则》（DB33/T 2250），经过实地调研和深入研究，编制完成了《浙

江省纺织行业企业综合能耗确权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在方法上力求科学性、

完整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编制过程中得到了浙江省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浙江省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会等单位

的大力支持。

三、主要内容

《浙江省纺织生产企业综合能耗核算指南（试行）》包括正文和附录。其中

正文部分主要内容阐述了指南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核算内容、核算方

法和相关能耗等。本指南适用范围为在浙江省内从事纺织生产的独立法人企业或

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核算的能源种类包括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及耗能工质。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使用本指南的纺织生产企业应以最低一级的独立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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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在运营上受其控制的所有生产设施使用能源的综

合能耗。报告主体如果除纺织产品之外，还从事其它产品生产活动且伴有能源使

用的，还应参考其生产活动所属行业的企业综合能耗确权核算指南，核算这些生

产活动所使用的能源的综合能耗。

企业应为综合能耗的计算提供相应的能源消耗数据作为审核校验依据。企业

应尽可能实测自己的活动水平数据。为方便用户使用，本指南参考《综合能耗通

则》等文献资料，整理了一些常见化石燃料品种相关折标煤系数，供不具备实测

条件的企业参考使用。

鉴于企业综合能耗确权核算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本指南在实际使用中可能存

在不足之处，希望相关使用单位能及时予以反馈，以便今后不断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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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纺织生产企业

综合能耗核算指南（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浙江省内纺织生产企业综合能耗确权核算。浙江省内用能权有

偿使用和交易第三方审核机构可按照本方法，对用能单位的综合能耗开展确权核

算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484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GB/T 28749 《企业能量平衡网络图绘制方法》

GB/T 28751 《企业能量平衡表编制办法》

DB33/T 2250 《企业综合能耗确权核算通则》

DB33/757 《棉布单位产品可比电耗、综合能耗限额及计算方法》

DB33/758 《棉纱单位产品可比综合电耗限额及计算方法》

FZ/T 07001 《棉纺织行业综合能耗计算导则》

RB/T 102 《能源管理体系 纺织企业认证要求》

《浙江省企业综合能耗确权核算第三方机构审核工作规则（试行）》

3 核算内容

3.1 核算边界

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识别、核算其报告期内生产

系统的综合能耗。

纺织企业主要包括棉纺纱加工（1711）、棉织造加工（1712）、毛条和毛纱线

加工（1721）、毛织造加工（1722）、麻纤维纺前加工和纺纱（1731）、麻织造加

工（1732）、缫丝加工（1741）、绢纺和丝织加工（1742）、化纤织造加工（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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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范围

3.2.1 能源和耗能工质品种范围

纺织生产企业综合能耗计算的能源种类包括一次能源（如原煤、石油、天

然气、生物质能等）、二次能源（如蒸汽、电力等）和耗能工质（压缩空气、水

等）。

3.2.2 生产系统范围

纺织生产企业的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

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主要生产系统包括从原料准备到成品出厂为止的生产过

程各工序及设备；辅助生产系统包括供配电系统、锅炉热力系统、生产用水处理

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空调系统、制冷系统、空压机组、车间照明等，附属生产

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办公楼、

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等）。

纺织生产企业生产工艺分为纺纱（棉、化纤和混纺）工艺、织造（棉、化纤

和混纺）工艺。

（1）纺纱主要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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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纺纱（棉、化纤及混纺）生产工艺流程图

纺纱（棉、化纤和混纺）生产工艺包括棉纺纱生产工艺、毛纺纱生产工艺、

麻纺纱生产工艺、缫丝生产工艺；各工艺的区别主要是原材料不同，其生产工序

区别主要是前纺工序中原材料处理方式不同，而后纺工序和成品工序均有粗纱、

细纱、并纱、络筒、倍捻等类似工序。

（2）织造主要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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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织造（棉、化纤及混纺）生产工艺流程图

织造（棉、化纤和混纺）生产工艺包括棉织造生产工艺、毛织造生产工艺、

麻织造生产工艺、丝绢纺生产工艺、化纤织造生产工艺；各工艺的区别主要是原

材料不同，其生产工序基本一致。

3.3主要用能设备和生产线

纺织生产企业主要用能设备主要包括整经机、球经机、分经机、浆纱机、织

经机、烧毛机、丝光机、络筒机、空压机等。主要设备信息包括设备类型、设备

名称、设备规格型号、设计能耗、效率、数量、生产厂家等。

主要生产线信息需要包括生产线名称、设计产能、实际产能、数量、总功率、

年能耗量等。具体示例见附录 F。
3.4纺织主要生产工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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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纺纱（棉、化纤和混纺）生产工艺

纺纱（棉、化纤和混纺）生产工艺具体分别如下：

（1）棉纺织生产主要工艺包括：清棉、梳棉、并条、粗纱、细纱、络筒、

整经、浆纱、穿经、织造、验布、修织、包装；

（2）毛纺织生产主要工艺包括：原毛、洗毛、开毛、烘毛、碳化、烘干、

洗净毛、毛条、粗纱、细纱、络筒、整经、打纬、织造、验布、修织、包装；

（3）麻纺织生产主要工艺包括：梳麻、并条、粗纱、细纱、并纱、黏线、

络筒、浆纱、穿经、织造、验布、修织、包装；

（4）缫丝生产主要工艺包括：选茧、缫丝、复摇、绞丝、成品；

3.4.2织造（棉、化纤和混纺）生产工艺

织造（棉、化纤和混纺）生产工艺：以棉纱、化学纤维纱、混纺纱为主要原

料进行织造加工，一般主要经过定型、整经、穿筘、织造等主要工序。

梭织布生产工艺:一般经过整经并(挂丝、整经、上浆、并轴、分胶)、穿综(分

人工穿与机械穿两种)、织布（上机、自接、调试）等主要工序。

4 核算方法

4.1 核算步骤

（1）明确核算边界与范围

（2）确定能源品种与类型

（3）明确能源输入输出

（4）收集能源消耗数据

（5）核算综合能源消耗量

（6）企业能源平衡、能源流向分析

4.2 计算方法

纺织生产企业的综合能耗为主要核算外购电力、天然气等，同时核算余能利

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纺织生产企业耗能工质例如压缩空气消耗量大，若从外部

外购也需要核算。

1、纺织生产企业综合能耗，包括非水可再生能源

纺织生产企业核算的包括非水可再生实际综合能耗，主要为核算边界内输入

能源折标后总和与输出能源折标后总和的差值，再加上非水可再生能源总综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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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即：

E 包括可再生 =E 输入-E 输出+E 非水可再生能源 （1）

式中，

E 包括可再生—核算边界内包括非水可再生能源综合能耗，单位为 tce（吨标准煤）；

E 输入—核算边界内输入能源综合能耗，单位为 tce；

E 输出—核算边界内输出能源综合能耗，单位为 tce；

E 非水可再生能源—核算边界内太阳能光伏发电等能源综合能耗，单位为 tce。
（1）E输入的计算

E 输入=E 电力+E 化石+E 热力 （2）

式中：

E 电力—核算边界内输入电力折标后的总和，单位为 tce；

E 化石—核算边界内输入的天然气、煤炭、燃料油、化石燃料折标后的能耗总

和，单位为 tce；

E 热力—核算边界内输入热力折标后的总和，单位为 tce。
（2）E输出的计算

E 输出=E 外供电力+E 外供热力+E 其他能源 （3）

式中：

E 外供电力—核算边界内输出的电力折标煤量，单位为 tce。

E 外供热力—核算边界内输出的外供热力折标煤量，单位为 tce；

E 其他能源—核算边界内输出除电力、热力的其他能源折标量，单位为 tce。
（3）E 非水可再生能源的计算

E 非水可再生能源=E 太阳能光伏发电+E 其他可再生能源 （4）

式中：

E 太阳能光伏发电—核算边界内太阳能发电等能源折标煤量，单位为 tce；

E 其他可再生能源—核算边界内除太阳能发电的其他可再生等能源折标煤量，单位

为 tce。
2、纺织生产企业综合能耗，不包括非水可再生能源

纺织生产企业核算的不包括非水可再生实际综合能耗，主要为核算边界内输

入能源折标后总和与输出能源折标后总和的差值。即：

E 不包括可再生 =E 输入-E 输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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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不包括可再生—核算边界内不包括非水可再生能源综合能耗，单位为 tce（吨标准

煤）。

3、具体能源综合能耗计算

（1）电力

纺织生产企业电力主要包括外购电量、光伏发电、余能利用。

电力电力电力 pe E
（6）

式中：

电力e —实际电量值，单位为万 kWh；

电力p —电力的折算系数，按等价值计算，根据每年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值计算，

单位为 tce/万 kWh。按当量值计算，则为 1.229tce/万 kWh。

（2）化石燃料

  
n

i
ii peE化石 （7）

式中：

n—输入的化石能源品种数；

ei—输入的第 i种化石能源实物量，单位为 t或万 Nm3；

pi—第 i种化石能源的折算系数，对固体燃料或液体燃料，单位为 tce/t；对

气体燃料，单位为 tce/万 Nm3。

具备条件的企业可开展实测，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核算和报

告期内开展实测的能源的折算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310
29307

 i
i

NCVp （8）

pi—第 i种化石能源的折算系数，对固体燃料或液体燃料，单位为 tce/t；对

气体燃料，单位为 tce/万 Nm3。

NCVi—第 i种化石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 GJ/t；

对气体燃料，单位为 GJ/万 Nm3。

29307—1千克标准煤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MJ/t、MJ/万 Nm3。

（3）热力

热力热力热力 pe E
（9）



8

式中：

热力e —纺织生产企业核算边界内输入的热力（热水及蒸汽），单位为 GJ；

热力p —热力的折算系数，单位为 tce/GJ。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可按下式计算：

AD 热水=Ma 热水×（Tw-20）×4.1868× 10-3 （10）

式中：

AD 热水—热水的热量，单位为 GJ；

Ma 热水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热水；

Tw—热水的温度，单位为℃。

20—常温常压水的温度，单位为℃；

4.1868为水在常温常压下的比热，单位为 kJ/(kg·℃)。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按下式计算：

AD 蒸汽=Mast×（Enst- 83.74）×10-3 （11）

式中：

AD 蒸汽—蒸汽的热量，单位为 GJ；

Mast—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蒸汽；

Enst—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单位为 kJ/kg。

83.74—常温常压水的热焓值，单位为 kJ/kg。

（4）耗能工质

在计算单位产品能耗时，应计入耗能工质。

E耗能工质=e耗能工质×p耗能工质 （12）

式中：

e 耗能工质—纺织生产企业核算边界内输入的耗能工质量，单位为 t、万 m3；

p 耗能工质—耗能工质的折算系数，单位为 tce/t、tce/万 m3。

4.3 产品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

4.3.1纺纱（棉、化纤和混纺）工序

从原材料进入前纺工序开始，到最终产品包装入库的整个生产过程，包括燃

料消耗、电力消耗、热力及耗能工质的消耗。

企业在统计报告期内，在生产过程中将各规格纺纱合格品产量，分别换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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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品产量。纺纱生产可比综合能耗、可比综合电耗等指标计算方法参见

DB33/758、FZ/T 07001等。

4.3.2织造（棉、化纤和混纺）工序

从原材料进入准备阶段开始，到最终产品包装入库的整个生产过程，包括燃

料消耗、电力消耗、热力及耗能工质的消耗。

企业在统计报告期内，在生产过程中将各规格织造合格品产量，分别换算为

标准品产量。织造生产工序可比综合能耗、可比综合电耗等指标计算方法参见

DB33/757、FZ/T 07001等。

4.4能量平衡分析

4.4.1企业能量平衡表

根据企业实际能源使用和 GB/T 28751，分析企业能源平衡，并编制企业能

源收支平衡表，企业能源收支平衡表具体见附录 D。
4.4.2企业能源网络图

根据企业实际能源使用和 GB/T 28749，分析企业能源平衡，并编制企业能

源网络图，企业能源网络图具体见附录 E。

4.5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核算

4.5.1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是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经营活动

的最终成果。即工业企业全部生产经营活动的总成果扣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

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

工业增加值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核算，实际开展核算时，工业增加值计算采用

生产法，年末可以采用收入法进行复核。

生产法计算工业增加值公式如下：

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本期应交增值税

收入法计算工业增加值公式如下：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

4.5.2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纺织生产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计算公式如下：

eg= E / G （13）

式中：

https://www.baidu.com/s?wd=%E5%B7%A5%E4%B8%9A%E6%80%BB%E4%BA%A7%E5%80%BC&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4%B8%AD%E9%97%B4%E6%8A%95%E5%85%A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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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核算期内纺织生产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单位为 tce/万元；

E—核算期内纺织生产企业的综合能耗（等价值），单位为 tce；

G—核算期内产出的可比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4.6数据来源

1、通过对企业用能系统现场监测、审计（审核）等方式取得的数据，包括

能源购买合同、能源台账、月度生产报表、购售电发票、供热协议及报告、化学

分析报告、能源审计报告等；

2、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数据；

3、上报统计部门数据。

4.7节能审查意见综合能耗核定量

节能审查意见综合能耗核定量，即根据节能审查意见核定的能耗量 E 批复。

5 相关能耗

5.1企业建设或技术改造期间用能和生活用能

已统计在初始核定综合能耗中的企业建设或技术改造期间用能和生活用能

量。其中，生活用能包括食堂、保健站、休息室、宿舍楼等）消耗的能源量。

5.2企业自产自用的二次能源

已统计在初始核定综合能耗中的企业自产自用的二次能源消耗量，如余热余

压回收利用项目用能等。

5.3企业利用的可再生能源量

已统计在初始核定综合能耗中的企业利用可再生能源量，如屋顶光伏发电等。

5.4企业能源加工转换

企业能源，有的直接使用，有的还要经过加工，转换，转变成二次能源和耗

能工质，供企业用能系统使用。

6 核算报告

根据《浙江省企业综合能耗确权核算第三方机构审核工作规则（试行）》，编

制企业综合能耗核算第三方审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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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本文附件主要为以下内容：

附录 A纺织生产企业综合能耗计算表

附录 B能源加工转换计算表

附录 C工业增加值计算

附录 D ××企业能量平衡表

附录 E ××企业能源网络图示例

附录 F纺织生产企业主要生产线、设备表

附录 G常用能源和耗能工质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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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纺织生产企业综合能耗计算表

纺织生产企业综合能考计算表见表 A.1。

表 A.1 纺织生产企业综合能耗计算表

序

号
名称 符号 单位 计算公式 备注

一、输入能源量

1 电力 E 电力 tce 统计、测算

2 天然气 E 天然气 tce 统计、测算

3 煤炭 E 煤炭 tce 统计、测算

4 燃料油 E 燃料油 tce 统计、测算

5 热力 E 热力 tce 统计、测算

6 生物质 E 生物质 tce 统计、测算

7 耗能工质折算能耗 E 耗能工质 tce 统计、测算 当量值计算

8 输入总综合能耗 E 输入 tce E 输入=E 电力+E 天然气+E 煤炭+E 燃料油+E 热力

+E 生物质

二、输出：外供

9 外供能源 E 外供能源 tce E 外供能源=e 外供能源×p 外供能源

10 输出综合能耗 E 输出 tce E 输出=E 外供电力+E 外供电力热力+E 其他能源

三、光伏发电

11 光伏电站总发电量 E 总光伏发电 tce E 总光伏发电=e 总光伏发×p 电力

13 光伏电站自产自用

电量
E 光伏发电自用 tce E 光伏发电自用=e 光伏发自用×p 电力

14 光伏电站净输出量 E 光伏发电输出 tce E 光伏发电输出=e 光伏发电输出×p 电力

四、总综合能耗

15 实际总综合能耗 E 包括可再生 tce E 包括可再生 =E 输入-E 输出+E 非水可再生能源

16 实际总综合能耗 E 不包括可再生 tce E 不包括可再生 =E 输入-E 输出

不包括非水

可再生能源

17 企业输入能耗 E 输入 tce 输入的电力、天然气、煤炭等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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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符号 单位 计算公式 备注

18 企业输出能耗 E 输出 tce 转供外单位的各类能源

19 节能评估批复综合

能耗
E 批复 tce 当地节能审查意见核定

的能耗量

五、其他能耗指标

20 工业增加值（可比

价）
G 万元

G=当年工业增加值×可比价格

指数

21 工业增加值综合能

耗
eg

tce/万
元

eg= E/G 等价值计算

22 产品单位产量综合

能耗
/ / 按 DB33/ 757、DB33/ 758或按

实际情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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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能源加工转换计算表

能源加工转换计算表 B.1。

表 B.1 能源加工转换计算表

序号 统计指标 计算单位 数值

一 转换能源量 tce

二 企业内加工、生产的二次能源（包括耗能工质）总量 tce

三 自备电站

1 电站用煤总量 t

2 发电总量 kW·h

3 发电用煤单耗 kg/kW·h

4 供电用煤单耗 kg/kW·h

5 发电负荷 kW

6 功率因数 t

7 发电效率

四 导热油锅炉（锅炉房）

8 总容量 kW

9 锅炉房耗天然气总量（煤） 万 m3（t）

10 用天然气单耗（煤） m3(kg)/kW

11 用电总量 kW·h

12 用电单耗 kW·h/kW

13 压力 MP

14 锅炉热效率 %

五 空压站

15 压缩空气生产总量 m3

16 空压站用电总量 kW·h

17 压缩空气用电单耗 kW·h/m3

六 制氮站

18 氮气生产总量 m3

19 制氮站用电总量 kW·h

20 制氮用电单耗 kW·h/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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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工业增加值计算

工业增加值计算见表 C.1和 C.2。

C.1 工业增加值计算（生产法）

指 标 序 号 统计期（万元）

一、产量 1

二、工业总产值 2

三、工业增加值（生产法）（02-04+42） 3

四、工业中间投入（05＋21＋35＋41） 4

(一)生产成本中的中间投入（06+15） 5

1、直接材料（07+08+……＋14） 6

其中：原材料 7

辅助材料 8

备品配件 9

外购半成品 10

燃料 11

动力 12

包装物 13

其它直接材料 14

2、制造费用中的中间投入（16-17） 15

制造费用 16

减：制造费用中的增加值（18+19+20） 17

（1）生产单位管理人员的工资 18

（2）职工福利费 19

（3）折旧 20

（二）管理费用中的中间投入（22-23-……-34） 21

管理费用合计 22

减：管理费用中工资 23

效益工资 24

职工福利费 25

劳动保险费 26

待业保险费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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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工业增加值计算（生产法）（续）

折旧费 28

房产税 29

车船使用税 30

土地使用税 31

印花税 32

矿产资源补偿费 33

上交国家和地方的各种规费 34

（三）产品销售费用中的中间投入（36-37） 35

产品销售费用合计 36

减：产品销售费用中增加值（38+39+40） 37

（1）工资 38

（2）职工福利费 39

（3）折旧 40

（四）利息支出净额（利息支出－收入） 41

三、本年应交增值税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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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工业增加值计算（收入法）

指标名称 行次 统计期（万元）

工业增加值（收入法）（02+06+21+26） 01

一、固定资产折旧（03+04+05） 02

（一）、制造费用中的折旧费 03

（二）、管理费用中的折旧费 04

（三）、产品销售费用中的折旧费 05

二、劳动者报酬（07+12+17+20） 06

（一）生产成本中的劳动者报酬 07

（二）管理费用中的劳动者报酬 12

（三）产品销售费用中的劳动者报酬 17

（四）转作奖金的利润 20

三、生产税净额（22+23+24-25） 21

1、销售税金及附加 22

2、本年应交增值税 23

3、管理费用中的税金 24

4、补贴收入 25

四、营业盈余（27+28-29-30） 26

1、营业利润 27

2、补贴收入 28

3、其他业务利润 29

4、转作奖金的利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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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 ×企业能量平衡表

企业能量平衡表见表 D.1。
D.1 企业能源收支平衡表（ 年 1— 月）

能源品

种
单位

参考折

标系数

采用折

标系数

收入 支出

余热余

压回收

能源转

换

上网电

量

发电标煤耗

(克千瓦时)
期初

库存

量

期末库

存量

购入

量

工业生产消费
非工业

生产消

费

其它工业生产

消费

能源转换投入

发电转

换
供热转换

其它

转换
合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7 14 15 16

合计 标煤

今年本

期

上年同

期

总综合能耗 标煤 0.000 等价值综合能耗 标煤 0.000
总综合能耗

(上年同期)
标煤 0.000

等价值综合能耗

(上年同期)
标煤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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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企业能源网络图示例

企业能源网络图示例见图 E.1。

图 E.1 企业能源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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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纺织生产企业主要生产线、设备表

表 F.1至 F.3给出了纺织工艺生产线、主要用热设备表、主要用电设备表的示例。

表 F.1 工艺生产线表（年 1—12月）

序号 生产线名称 数量 总产能（万吨） 现产能（万吨） 设计耗能量 备注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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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 主要用热设备表（ 年 1—12月）

序号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容量规格 数量 设计耗能量 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 备注

1 整经机

2 球经机

3 分经机

4 浆纱机

5 织经机

6 丝光机

7 络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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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3主要用电设备表（ 年 1—12月）

序号 生产系统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设计耗能量 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 备注

1 整经机

2 球经机

3 分经机

4 浆纱机

5 织经机

6 烧毛机

7 丝光机

8 络筒机

9 空压机

总功率（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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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常用能源和耗能工质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G.1常用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常用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表 G.1。

G.1 常用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20908kJ/kg（5000kcal/kg） 0.7143kgce/kg

洗精煤 26344kJ/kg（6300kcal/kg） 0.9000kgce/kg

焦炭 28435kJ/kg（6800kcal/kg） 0.9714kgce/kg

原油 41816kJ/kg（10000kcal/kg） 1.4286kgce/kg

燃料油 41816kJ/kg（10000kcal/kg） 1.4286kgce/kg

汽油 43070kJ/kg（10300kcal/kg） 1.4714kgce/kg

煤油 43070kJ/kg（10300kcal/kg） 1.4714kgce/kg

柴油 42652kJ/kg（10200kcal/kg） 1.4571kgce/kg

煤焦油 33453kJ/kg（8000kcal/kg） 1.1429kgce/kg

渣油 41816kJ/kg（10000kcal/kg） 1.4286kgce/kg

液化石油气 50179kJ/kg（12000kcal/kg） 1.7143kgce/kg

炼厂干气 46055kJ/kg（11000kcal/kg） 1.5714kgce/kg

天然气 35544kJ/kg（8500kcal/m3） 1.2143kgce/m3

焦炉煤气
16726kJ/m3～17981kJ/m3

（4000kcal/m3～4300kcal/m3）

0.5714kgce/m3～

0.6143kgce/m3

高炉煤气 3763kJ/m3 0.1286kgce/kg

城市生活垃圾用于燃料 — 0.2714kgce/kg

生物废料用于燃料 — 0.5000kgce/kg

其他工业废料用于燃料 — 0.4285kgce/kg

热力（当量值） — 0.03412kgce/MJ

电力（当量值） 3600kJ/（kW·h）[（860 kcal/（kW·h）] 0.1229kgce/（kW·h）

电力（等价值） 按公布的上年度火电发电标准煤耗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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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常用耗能工质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常用耗能工质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 G.2。

G.2 常用耗能工质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品种 单位耗能工质耗能量 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新水 2.51MJ/t(600kcal/t) 0.0857kgce/t

软水 14.23MJ/t(3400kcal/t) 0.4857kgce/t

除氧水 28.45MJ/t(6800kcal/t) 0.9714kgce/t

压缩空气 1.17MJ/m3(280kcal/m3) 0.0400kgce/m3

鼓风 0.88MJ/m3(210kcal/m3) 0.0300kgce/m3

氧气 11.72MJ/m32800kcal/m3） 0.4000kgce/m3

氮气（做副产品时） 11.72MJ/m32800kcal/m3） 0.4000kgce/m3

氮气（做主产品时） 19.66MJ/m34700kcal/m3） 0.6714kgce/m3

二氧化碳气 6.28MJ/m31500kcal/m3） 0.2143kgce/m3

乙炔 243.67MJ/m3 8.3143kgce/m3

电石 60.92MJ/kg 2.0786kgce/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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